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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办教学〔2024〕44 号

学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实践教学
环节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全区教育系统

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桂教安稳〔2024〕18 号）文件

精神，吸取崇左市龙州县“5·31”房屋倒塌事故经验教训，进

一步规范和加强教学环节安全管理工作，现就进一步规范和加强

实践教学环节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明确如下，请各二级学院、各

单位贯彻落实。

一、毕业实习管理方面

（一）严禁委托中介机构或者校外人员代为组织和管理学生

实习工作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应积极引导学生参加集中实习，严格自主实

习审批。有条件的，应组织集中实习单位与实习生进行双向选择。

（三）各二级学院在确定集中实习点前应进行实地考察评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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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重对住宿条件及生活管理等方面进行安全检查，确认满足实习

条件后，应与实习单位签订书面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以

及管理责任。不能满足安全及教学条件的，或未按规定签订合作

协议的，不得安排学生实习。

（四）各二级学院要督促和检查集中实习单位是否为学生提

供了必要的劳动条件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。不得安排学生到娱

乐性场所实习，不得违规向学生收取费用，不得扣押学生证件。

（五）监督集中实习单位严格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

定，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，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4

小时，不得安排加班和夜班。

（六）要保障顶岗实习学生获得合理报酬的权益，劳动报酬

原则上不低于相同岗位实习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%。学生的报酬

应由实习单位与学生直接结算，各二级学院及指导、带队教师不

得代收、转交。

（七）严格履行自主实习“学生申请——家长同意——实习

单位接收——二级学院核准”的工作流程。学生申请自主实习征

得家长同意应提供家长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名；实习单位应明确指

派实习指导老师和实习岗位，在自主实习申请表上盖章或出具接

收函。学生在离校开展实习前集中开展安全教育，签署《桂林学

院学生安全承诺书》，各二级学院应对自主实习学生进行编组，

分派指导老师，指导老师应通过视频通话或录像等方式对学生的

住宿生活环境进行安全检查，存在安全风险的应及时提示学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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